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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通信产品回收处理系列标准之一，该系列标准目前包括：

———废弃通信产品回收处理设备要求；

———通信记录媒体的回收处理要求；

———通信网络设备的回收处理要求；

———通信终端设备的回收处理要求；

———通信用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处理要求；

———通信用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处理要求。

随着技术的发展，还将制定后续的相关标准。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蒋京鑫、郭伟祥、杨帆、安石妍、王丽琴、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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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中国通信技术的提高，通信记录媒体的更新换代在逐步加快，出现了大量的废弃的通信记录媒

体需要回收处理。这些通信记录媒体在废弃之后，如处置不当，不仅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也会造成资源

的浪费。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规范通信记录媒体的回收流程和处理方式，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既考虑了通信记录媒体的实际使用情况，又考虑到与国家法规和监管的相关要求相衔接，结

合行业的现状、经济与技术上的可行性，制定出通信记录媒体的回收处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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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记录媒体的回收处理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与通信记录媒体回收处理有关的保密要求与环保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企业级用户中使用到的通信记录媒体产品。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通信记录媒体　狋犲犾犲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狉犲犮狅狉犱犿犲犱犻犪狊

通信网络体系中用来进行数据备份的存储媒介，主要包括磁盘阵列中的硬盘、磁带库中的磁带、光

盘库中的光盘等。

２．２

回收处理　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对废弃产品进行除污、拆解、破碎等进行的任何活动。

２．３

再利用　狉犲狌狊犲犪狀犱狉犲犮狔犮犾犻狀犵

对废弃产品的零部件或元器件以及原材料重新利用的过程。

３　回收处理保密要求

通信记录媒体使用者在报废通信记录媒体时宜首先对记录媒体内的存储信息进行删除。

通信记录媒体使用者不宜擅自采用刻划、砸、折等物理破坏方式，来达到破坏信息的目的。

　　注：这些物理破坏方式不仅不能达到消除信息的目的，还可能会阻碍回收处理企业用最佳的方式对通信记录媒体

进行回收处理。

为了防止通信记录媒体内的信息泄露，通信记录媒体的使用者宜采用一定措施防止记录媒体内的

信息外泄，如派专人监管回收处理的前期步骤，对关键步骤进行录像等。

为了防止通信记录媒体内的信息泄露，通信记录媒体回收处理企业不能对通信记录媒体进行直接

再使用，而必须进行材料回收。

４　回收处理环保要求

４．１　通用要求

通信记录媒体使用者不得随意丢弃通信记录媒体，必须将废弃后的通信记录媒体移交有资质的回

收处理企业进行回收处理。

４．２　光盘

通信记录媒体的使用者应优先采用对环境无污染、用可降解材料制成的环保光盘。

通信记录媒体回收处理企业不得直接采用火烧或压碎并填埋的方法处理报废光盘。

鼓励通信记录媒体回收处理企业应优先采用机械方法去除光盘表面的印刷层、保护胶层和反射层，

然后对光盘基盘进行材料回收利用，并对印刷层、保护胶层和反射层的金属物质进行回收和无害化

处理。

通信记录媒体回收处理企业若使用化学过程处理光盘，必须对使用过的强酸和强碱等物质进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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